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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管理制度的溯源与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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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无因管理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肇端于罗马法。 对无因管理的概念重新进行厘定,通过梳理无因管理制度自

罗马法以来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在拉丁语系国家、欧洲大陆国家、英美法系国家中,无因管理制度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受

和发展。 管理他人事务、以减少个人和社会损失的无因管理,体现了乐于助人的美德,理应受到社会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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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罗马法是近代欧洲大陆各国法律体系的基础,
没有罗马法和希腊哲学就没有后来完整的欧洲文

明,这样的认识不是没有道理的。 正如巴诺所言,罗
马的最大成就,无论就其本身的价值,还是就其世界

历史的影响而论,无疑是他们的法律[1]。 罗马法的

理性光辉就连中世纪厚实的宗教帷幕也遮掩不住,
所以在中世纪的法律(教会法和世俗法)中,我们可

以发现为数不少的罗马法原则、制度及规范[2]。 无

因管理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无因管理制度起源于罗

马法,为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继承,至今对于国家、
社会、人们的和谐相处都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价

值不减反增。

一摇 无因管理概念之厘定

(一)无因管理的词源含义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无因管理应该由无因和

管理两个词合成而来。 无因管理概念中“无冶,其甲

骨文字的形状像一个人拿着枝条之类东西在跳舞。
故“无冶本义指跳舞,后引申为“没有冶、“不冶。 如

《孟子·离娄下》:“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冶;也
有作“无论冶解,如《议书·商后纪》:“分部悉捕诸吕

男女,无少长皆斩之。冶 [3]655“因冶是原因的意思淤,也
作“缘故,原因冶解[3]762。 可见,无因就是没有原因

之意。
“管冶是个上下结构的形声字,泛指笛、箫、号等

管状乐器,也乏指中空的圆筒。 引伸到管理上,包含

管理、管控的意思于。 “理冶是道理、治理的意思盂。

如《孟子·告子上》中言:“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

之悦我口。冶也作“条理、准则冶解释。 理,有物质本

身的纹路、层次,客观事物本身次序的含义;也有

“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冶等含义。 管理中的

理是指按事物本身的规律或依据一定的标准对事物

进行加工、处置。 通过以上的解释,可将无因管理解

释为没有原因而管控、管理事务,应符合一定的社会

准则。
(二)无因管理的法律蕴涵

法律上对无因管理之界定,虽与其原有之意有

些出入,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 其中,对于“因冶字

的理解略有差异,王泽鉴先生认为:“‘无因爷者,乃
指无法律上义务而言。冶 [4] 此处的“因冶可以理解为

义务,既包括事实上的原因,又包括法律上原因。 无

因管理,在《罗马法词典》中谓之为“事务管理(ne鄄
gotiorum gestio)冶,指在他人未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主

动地管理他人的事务。冶 [5] 在《元照英美法词典》中
无因管理(negotiorum gestio)被解释为:“ < 拉 > (罗
马法)无因管理,罗马法准契约之债的一种,根据这

种债,某人在他人不在场或出于无行为能力的状态

中或在其他紧急情况下,既未经请求又未经授权而

自愿地管理他人事务,此时,该人便有权合理解释其

所承担的责任,并有权就为他人利益所合理支付的

费用获得补偿。冶 [6] 《法学大辞典》对无因管理的解

释是,“未受他人委托,又无法律上的义务,为他人

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实施行为,债产生的根据之

一冶,同时指明无因管理制度肇端于古罗马法,《优



斯体尼亚努斯法学纲要》将无因管理归入准契约之

中[7]。 我国著名的罗马法专家周枏先生认为:“无
因管理是指未受委托,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而为他

人的利益管理事务的行为。冶 [8] 著名民法学者郭明

瑞先生认为,无因管理是指无法律上的根据,而为他

人利益管理他人事务[9]。 我国《民法通则》第 93 条

对无因管理作了界定,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或者

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

者服务的法律事实。
通过以上对无因管理概念的分析,一方面,无因

管理从其字源上要符合:不存在管理、管控的原因;
实施了管理、管控的行为;该管理要符合一定的社会

准则和道理。 另一方面,无因管理在法律领域还要

符合:(1)无法定或约定义务。 在《元照英美法辞

典》中表述为“未经请求又未经授权冶;在《法学大辞

典》中认为“未受委托,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冶,周枏

先生也采用这一表述。 此表述强调无权利管理他人

事务,而我国法律的“无法定或约定义务冶重在强调

没有义务管理。 (2)为他人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
这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3)有管理他人事务的客观

管理行为。

二摇 无因管理制度之溯源

恩格斯曾说过,“罗马法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

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冶 [10]通说认为,无
因管理制度滥觞于古罗马法,虽然该制度在古罗马

法中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学说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说

明。 但《元照法律大辞典》、《法学大辞典》均表明无

因管理自罗马法时期开始存在,无因管理制度起源

于罗马法得到了“辞典冶的肯定,学者基本一致认可

此说。 王泽鉴在教科书中说到,无因管理制度源自

罗马法,称为 negotiorum gestio(管理他人事务),最
早适用于为不在之人(尤其是远征在外的军人)管

理事务。 可以说无因管理制度是罗马法的原创制

度,即便罗马法有“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冶的原则,
当时个人主义的特征在罗马法上突显,但个人主义

并未成为罗马人的理念,在罗马人看来,帮助他人

(哪怕是未经过请求)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
故需要通过法律来合理调整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法律应处理好二者关系:一方面禁止干涉他人事

务,另一方面奖励人类互助精神,妥善规范无因管理

制度。 所以在当时,“存在一种情形即某个人为了

维护某种程序而意图对其他人提起诉讼。 此人提起

的诉讼行为被认为是一种无因管理的行为,因为他

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提起

诉讼。冶 [11]

在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中将诉讼分为了诚

信诉讼和严法诉讼,而诚信诉讼包括不当得利和无

因管理等[12]。 《法学阶梯》提出了债发生原因,“债
务得再分为四种,即契约的债、准契约的债、不法行

为的债和准不法行为的债。冶 (I. 3,13,2) [13] 首先讨

论的准契约就是无因管理,如某人不在时管理该人

的事务,就产生双方相互间的诉权,称无因管理之

诉,双方当事人为管理人和本人,本人对管理人得以

提起正面诉讼,管理人对本人得提起反面诉讼。 此

诉权并非由契约而引起,仅在一方未受委托而主动

管理他人事务时发生。 设立债的目的在于考虑不在

的人不致于因为急需动身来不及委托他人管理其事

务,致使其事务无人过问的局面,因此,本人即使不

知情同样负有偿付因管理人管理事务所支出必要费

用的义务。 否则,任何人也不愿意去主动管理他人

的事务。 当然,作为管理人,更是负有以利于本人的

方式管理他人事务等义务。 尽管此时的无因管理适

用范围相当狭窄,基本只适用急需动身来不及委托

他人管理其事务的情形,且当时无因管理被视为一

种准契约,尚未成为独立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不影响

我们对无因管理制度发端于古罗马法的判断。 无因

管理制度在罗马法的确立,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

如下:
第一,为了稳定军心。 在《霍斯体利亚法》中曾

规定凡因公出差或作战被俘,如其财物被盗,所有市

民均可以被害人名义对窃贼提起盗窃之诉。 无因管

理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其最早适用于不在之人(尤
其是远征在外的军人)管理事务[14]。 罗马法注重理

论的研究,更注重实践的意义。 从罗马法中无因管

理早期主要适用于远征在外的军人,可以看出其中

隐含着稳定军心之意。 如若军人出征在外还须担心

家中事务,势必没有办法专心打仗。 笔者认为这是

无因管理制度在罗马法中加以规定的原因之一。
第二,为了保护个人财产和社会财产。 郑玉波

先生通过对罗马法的研究概言称,罗马法需要创设

无因管理制度主要是考虑到当时交通不便,致使财

产的异地管理发生困难,为了保护本人利益,即“不
在者利益冶而创设[15]。 笔者赞同这一看法,罗马法

时期交通不发达,人离物较远时不易知道困难之所

在,即使知道也不易及时有效的采取防护措施。 但

是,对于个人财产、社会财产本来就不宽裕的罗马时

期,再因管理不利而损失财产,那么既是对个人的不

利,也是对社会的不利。 所以笔者认为罗马法中规

定无因管理是利民利国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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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罗马法重视诚信的应有之意。 在罗马

法中的无因管理强调忠实管理和勤勉管理,且管理

人享有诉权。 忠实管理是不二心,一心一意为本人

之利益管理事务,勤勉管理主要是尽心尽责地管理

事务。

三摇 无因管理制度之继受

(一)第一梯队:影响最深

罗马法的无因管理制度对不同法系不同国家影

响的程度不同。 受影响最深的当数拉丁语系中的巴

西和阿根廷。 从法典内容的继受上看,其一,义务方

面。 规定了继续管理义务。 最新的《阿根廷共和国

民法典》第 2290 条规定,管理人负有继续管理并终

结事务的义务[16]。 《巴西新民法典》第 865 条规定,
如所有人不提供提示,管理人应继续管理事务直至

完成[17]。 善意管理义务和注意义务。 《阿根廷共和

国民法典》第 2291 条规定,管理人需以管理自己的

事务所尽的注意执行管理;《巴西新民法典》第 866
条规定了,管理人在管理中应尽其全部通常的注意。
《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2293 条及《巴西新民法

典》第 867 条均规定,多人管理,须负连带责任。 其

二,权利方面主要体现在管理费用的偿还请求权上。
《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2298 条规定,管理人可

向本人请求偿付管理所致的费用,并可主张费用支

出之日起开始计算的利息;依照《巴西民法典》第

869 条的规定,如事务管理是有益的,所有人应履行

以其名义缔结的债,并且应为管理人报销作为的必

要或有用的费用,连同从它们被垫付开始起的法定

利息。 除此之外,《阿根廷共和国民法典》第 2307
条和第 2308 条,及《巴西民法典》第 872 条均规定

了,为死者支付丧葬费的,可向死者的扶养义务人、
继承人等请求返还此等费用。 从上述法律规定上

看,与罗马法无因管理制度的立法内容基本相似。
(二)第二梯队:影响较深

拉丁美洲法系是罗马法系下面的一个分支,这
一法系形成的首要基础是优士丁尼所编纂的罗马共

同法,这一共同法后来由起源于意大利的博洛民亚

大民的法学研究传统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大

陆受罗马法影响较深,但是,它在继承的同时,也不

断发展无因管理制度,使该制度更好地适应社会的

发展需求。
《法国民法典》将无因管理归在准契约之中。

第 1372 条第 1 款规定了继续管理义务,第 1374 条

规定了善意管理义务,“管理人应当对事务管理给

予善良家父之悉心照应冶,第 1375 条规定了补偿管

理人因管理事务而花费的必要的费用的本息。 第

1372 条第 2 款规定,此管理一经发生,如同委托产

生的全部义务。 《意大利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管理

人的缔约能力,并且第 2028 条规定了继续管理义

务,第 2030 条、第 2031 条规定了管理人承担委托人

相同的义务,一经追认就产生委托效力。 第 2031 条

规定了本人应支付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花费的必要

的本息。 《瑞士民法典》将其规定于产生合同之债

中,第 420 条规定了善意管理义务和注意义务,第
422 条规定了应赔偿管理人支付的必要费用和利

息。 第 424 条规定,一经本人承认,则适用委托合

同。 《魁北克民法典》第 1482鄄1490 条对无因管理做

了规定,且将无因管理作为债的发生根据。 第 1483
条规定了通知义务,第 1484 条规定了继续管理义

务,第 1486 条规定了本人应当支付必要费用,且规

定了赔偿因管理而遭受的损失。 从各国立法上看,
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并无很大差

异,主要内容基本相同,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宏观结构

上,除《意大利民法典》规定了管理人必须具备缔约

能力外,其他规定基本相同。
无因管理制度始于罗马法,受到各国法典的继

受,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 在《法国民法典》、《意大

利民法典》、《最新阿根廷民法典》等法典中均可以

看到罗马法的踪影,既包括对罗马法中法律制度的

继受,也包括对罗马法精神的继受。 其主要是调整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早期的管理者与本人仅享有程序上的诉权而受到

保护,发展到当今的管理人和本人享有较多的实体

上的权利和义务来保护各自的权益。
(三)第三梯队:影响最弱

罗马法对英美法系的影响最弱,其中无因管理

制度的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点。 无因管理制度在拉丁

语法系、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基本上

均为沿袭罗马法作为债产生的原因之一。 英美法国

家并没有无因管理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其倾向于个

人主义,强调个人空间,禁止他人“擅自冶干涉他人

事务,而主要以返还不当得利、拟制信托等来平衡人

们之间的利益。 (1)倾向于个人主义。 认为不能让

一个人为他没有要求得到的服务实行给付,并且认

为鼓励提供这样的服务就是在鼓励“多管闲事冶。
美国《返还法重述》把好管闲事的干涉作为根本禁

止的事项之一。 在大陆法系得到赞誉的“好撒玛利

亚人冶在英美法中却被认为是“好事者冶,即好管闲

事的干预者。 英美等国更注重个人的自由空间。 不

愿他人的任意干涉,包括善意和恶意。 但是,并不是

09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5 年



丝毫没有受到源于罗马法的无因管理制度的影响,
如必要时的代理原则、拟制信托制度等。 (2)必要

时的代理原则。 该原则包括一般提供生活必需品诉

讼和保持财产诉讼[18]。 英美法系,并非一贯反对自

愿者,对特定的好管闲事,英美法系则援用“必要时

的代理原则冶。 “必要时的代理冶原则首先适用于船

长在航行中订立的合同,后来推广到提供生活必需

品合同。 是当介入者为与本人无代理关系的局外

人,鉴于干预的必要性及鼓励这种介入的公共利益,
法院授予介入者以返还请求权。 其适用范围较狭

窄。 美国判例对“必要时的代理冶作比英国判例更

加广泛的解释。 此外,还有时适用拟制信托、返还不

当得利请求等制度对相关问题予以解决。

四摇 无因管理制度之存续价值

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改罗马法

时期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的状况。 逐渐发展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冶之境况。 如“户挨户冶、“地连

地冶、“国邻国冶,因此,无因管理制度的存在是“地球

村冶的应有之意,也是人口剧增的历史发展必然结

果。 现实生活中,无因管理的意义凸显,例如,在
“户连户冶中,如果其中一户因无人管理而倒塌的

话,即损失了受害者本人的财产,同时又会危及到所

挨之户。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正如张俊

浩先生所言,社会成员共处同一地球而共同生活的

事实,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乐于助人的“雷锋冶式美

德[19]。 无因管理制度从罗马法时期至今都有重要

的意义和价值,无因管理制度之存续价值至少有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能够促进人们互助,使得“人间充满爱冶、

社会更和谐。 无因管理制度存在于法律之中,用法

律的明文规定形式给予保护,有助于人们积极实施

互助行为。 用法律规定无因管理中本人与管理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并规定必要的限制,有助于引导人们

正确地为他人利益管理他人事务,而避免滥用无因

管理制度,出现以管理他人之名义不正当干预他人

事务。 同时,良好地权衡基于无因管理而产生的管

理人和本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理

念,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其次,有利于维护社会财产和社会利益。 史尚

宽先生曾说过,“对于他人事务,并无加以干涉之权

利或义务,然吾人相依互助,以防止他人之损害或增

进他人之利益,于保护本人利益之中,寓有适合社会

利益之事。冶 [20]史尚宽老师所言不无道理。 无因管

理可以降低社会财产和利益减少的可能性,社会财

产是人们财产的总和,为了避免他人财产遭受损失,
管理人对本人的财产实施了管理行为,保全了本人

的财产,相当于间接增加了社会的财富。
最后,防止不公平的牺牲。 当然,对于管理人而

言,不是一味无私地付出,在管理他人事务的过程中

支出必要费用或受到损害,有权得到应有的救济补

偿。 因此,无因管理制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管理人

的权益保障上。 有学者认为,管理人对于他的劳务

和工作应该得到偿还或补偿。 他的劳务和工作是资

产的另一种形式,对其而言,其价值不低于他的有形

财产,因此受领者不能不作出回应。 劳务和工作需

要花费时间和金钱,不予以偿还或补偿,将使管理人

遭受不公平的牺牲[21]。

注释:
淤 窦文宇,窦 勇. 汉字字源:当代新说文解字[M] . 长

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196. (“因冶由“口冶和“大冶构成。
“口冶字表示周围环境,“大冶字表示活动着的人,整个字的意

思是人的活动是周围环境变化的原因,由此产生原因的

含义。)
于 窦文宇,窦 勇. 汉字字源:当代新说文解字[M] . 长

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228. (“管冶由“竹冶和“官冶构成,
官是管控一群人之人,固有管理、管控之意。)

盂 窦文宇,窦 勇. 汉字字源:当代新说文解字[M] . 长

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118. (“理冶由“王冶和“里冶构成,
意思是帝王安排的规整的居民区,由此产生治理之意;帝王

把城内划分成许多规整的居民区是有道理的,由此产生道理

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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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urce and Inheritance of the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

ZHENG li鄄q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摇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which started from Roman Law,has a long history. Through resetting the concept of negotio鄄
rum gestio and combing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 since the Roman Law, we can find that the negotiorum gestio
system had different degree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countries, European countries and Anglo鄄American law system
countri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loss of personal and social, the administrator interfer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s. The negotiorum gestio
embodies the helpful virtues, and deserves a society's affirmation and encouragement.

Key words:摇 Roman Law;摇 negotiorum gestio;摇 quasi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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